
关于《银川市电动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根据银川市人民政府2025年立法工作计划，银川市公安局牵头起草了《银川市电动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随着电动车行业的发展，电动车的生产、销售、通行、安全等方面出现较多问题，如违规生产、销售导致大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车流入市场，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和事故频发，违规停放充电造成巨大安全隐患，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我市电动车管理领域专项立法存在空白，亟需制定一部统一的地方政府规章，对电动车管理予以全程规范。因此，出台电动车管理办法是解决我市电动车管理突出问题，预防、减少电动车交通、火灾事故，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迫切需要，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国家、自治区和银川市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二、起草过程
2025年，银川市人民政府将制定《办法》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银川市公安局按时成立立法工作专班，明确立法任务分工和完成时限，全面开展立法工作。自《办法》制定工作开展以来，始终坚持开门立法，深入开展立法专项调研、座谈研讨、专家论证等方式充分征求意见建议。结合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和修改完善，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不设章节，对电动车的生产、销售、登记、道路通行、停放、充电等活动进行监管。主要内容有：
（一）明确调整范围。本办法所称电动车，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并对其生产、销售、登记、道路通行、停放、充电及其相关管理活动进行规定。
（二）明确各方职责。一是要求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电动车管理工作的领导责任，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消防救援机构等部门和单位对电动车的管理职责。
（三）强化销售管理。规定电动车销售者应当建立进货、实名销售台账，履行公示义务，明示“禁止非法拼装、改装、加装”内容，不得虚假宣传，若违反规定造成电动车无法登记的，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退货或者更换。
（四）强化通行管理。一是明确电动自行车应当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上牌后，方可上道路行驶；二是对号牌损坏、遗失后的补办作出规定；三是对电动车通行规则作出细化规定；四是明确驾驶电动车的禁止行为。
（五）保障停放充电。一是对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进行规范，如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安装插座为电动车充电、禁止在居住建筑的室内区域停放、放置电动车及其蓄电池或者为电动车及其蓄电池充电等；二是鼓励在电梯安装智能阻止系统，对蓄电池进楼实行动态监控。
[bookmark: _GoBack]（六）规范快递、外卖等行业使用电动车。一是规定配送企业加强配送人员使用电动车及蓄电池审查备案，强化安全教育培训；二是明确快递经营、园林绿化、环卫等使用电动车开展活动的单位应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并要求邮政管理、园林绿化、环卫等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本行业相关单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车。
（七）违规电动机动车的销售管理。规定禁止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以电力装置驱动的机动车型。
（八）设定法律责任。明确对擅自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以电力装置驱动的机动车型的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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